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晚來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炳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朋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

13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113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6,667元。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二，其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上訴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證人蔡朋桀經理做偽證，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還好他有說

燃油污髒時可換柴油（有地院錄音），為何燃油會污髒，因

為沒有淨油機。

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長奕經理早就知道，可請

求庭上傳喚第三公證單位布袋港務局，由航港局派檢查人員

到長奕輪作淨油機是否可正常淨油。

三、民國111年9月9日13時36分，長奕輪在外港因擱淺，而失去

動力，隨後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也於14時18

分靠好碼頭，港務局管制站也監控長奕輪擱淺而管制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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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5時36分由經理定調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由上

訴人指揮外勞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於17時38分換完，

等施主任帶檢查人員檢查，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也於

21時45分開船。

四、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

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

啟動而開回布袋。當天與船長同時走出碼頭遇到經理，經理

問上訴人如何處理，上訴人回要清潔油櫃，才有9月11日清

潔油櫃之圖片，證明油品是污髒的，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

性，非如被上訴人所說數次停機，清潔濾網之事，且過濾棉

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

五、輪機日誌：外勞只記載主機排氣溫度，而上訴人得調整排氣

不超過400度；其餘除固定保養工作（如清潔濾網、加滑

油、加淡水）外，其他工作多傳賴（Line）與上訴人聯繫作

紀錄；如上訴狀附件3至附件6為上訴人與經理及維修廠商之

聯絡，且修理單直接送到經理室。

六、經理於10月28日叫上訴人到經理室，直接說明「此次事件，

讓公司損失很多，需有人負責，不是你（輪機長）就是船

長，然因有停俥就是你…」，上訴人無言以對。綜合以上說

明，上訴人並無過失，前項航港局檢查人員檢查濾網時，問

上訴人上次何時換的，上訴人回答111年2月28日進塢時，他

才放行，因過濾棉濾網一般一年換一次，至於說上訴人怠忽

職守，是不實的指控。

七、並聲明：㈠廢棄原判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45萬元【註：利息部分不請求】。

乙、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對上訴人提出的Line與經理有於111年3月31日換主機缸頭、

6月17日換主機油嘴、8月26日發電機淡水溫度警報不響維修

等事項；查上開維修多係船長及技師向主管反應，經理主動

要求上訴人始被動配合，且本件111年9月9日下午1時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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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奕輪進布袋港航道時發生主機異常失去動力停止運轉，當

時船長指示船艏下錨，上訴人前往機艙處理，恢復動力後船

長指示起錨，但船舶主機停車處在進港航道指示燈主燈紅燈

旁，致車葉絞斷紅燈浮燈鐵鍊受損，被上訴人公司請來維修

工廠專業技師，發現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被上訴

人公司遂請上訴人善盡應盡責任促其改善，但仍置諸不理。

其後尚有數次在航行途中停俥，再次經由檢查確定是清潔工

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

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平日疏於基本保養與檢查，

出事諉責。在111年9月9日到10月31日下船期間，數次皆因

未進行基本檢查油路濾網維護清潔工作，肇致需在海上航行

中，半路停俥清潔濾網再開航；被上訴人公司不得已由經理

與上訴人會商，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

8日下船。是上訴人既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且

違反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是依前揭勞動基準法規定，不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

費。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訴請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

金，洵無理由，祈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答辯聲明。

四、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壹、按船員法第20條規定：「船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雇用人得

終止僱傭契約：一、訂立僱傭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

雇用人誤信而有損害之虞。二、對於雇用人、雇用人之代理

人、其他共同工作人或以上人員之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

侮辱、恐嚇行為。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

諭知緩刑或易科罰金。四、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

情節重大。五、故意損毀或竊取船舶設備、屬具或貨物。

六、無正當理由不遵守雇用人或船長之指示上船。雇用人依

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雇用人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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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

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另查，船員法第22

條第1、2項規定：「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用人不得預告

終止僱傭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

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

變更，有減少船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

傭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

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

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

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同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雇用

人未依第2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

之薪資」。另船員法第39條規定：「雇用人依第22條第1

項、第3項但書或非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時，

應依下列規定發給資遣費。但經船員同意在原雇用人所屬船

舶間調動時，不在此限︰一、按月給付報酬者，加給平均薪

資三個月。二、按航次給付報酬者，發給報酬全額。三、船

員在同一雇用人所屬船舶繼續工作滿三年者，除依第1款規

定給付外，自第四年起每逾一年另加給平均薪資一個月，不

足一年部分，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貳、經查，本件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

期間，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平均工資

為10萬元。上情乃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

的事項，僅在於：上訴人請求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

獎金，是否有理由？

參、次查，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自110年10月13日起

至111年10月28日止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約定月薪

為100,000元。於111年9月9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長奕輪執

行職務返回布袋港時，因主機油路不順，自動保護停俥，上

訴人立即至機艙排放空氣（過濾器），放清後再次啟動主

機，完成後則至駕駛台備車，船長亦立刻起錨，然船已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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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船長為早點脫離淺灘，因倒車不小心致螺旋槳切斷航道

標示燈浮桶鐵鍊，而使葉片變形，需進塢維修，被上訴人因

而請上訴人負責，並要求上訴人離職。為此，爰依據船員法

第22條、第39條規定及同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預告工資66,667元及年終

獎金83,333元，合計450,00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肆、再查，本件上訴人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而被上訴人

係經營船舶運送業務及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有股

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載明可稽（詳原審卷一第33至37

頁）。因此，本件有船員法之適用。而本件就兩造主要爭執

事項，本院的判斷結果如下：

一、本件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0條規定，主張上訴人違反僱傭

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

　　終止僱傭契約，為無效：

(一)按船員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船員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

工作守則，必須情節重大者，雇用人始得終止僱傭契約。而

查，本件被上訴人辯稱長奕輪在航行途中停俥，經檢查確定

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認為上訴人最基本濾網維護

工作都未進行，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對於所擔任

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而由被上訴人公司經理對上訴人表示

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惟查，上

訴人陳稱長奕輪的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而關於淨油機長期

故障，不能修理，經理早就知道。因此，本件長奕輪的停俥

事故雖因油路不順而停俥擱淺，然被上訴人公司也知悉淨油

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之情況，經理未指示僱工更換淨油

機，致長奕輪的淨油機無法正常淨油，也是導致油路不順而

停俥之重要原因。長奕輪在外港因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上

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後，也靠好碼頭，此次停俥

擱淺之原因是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來上訴人指揮

更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換完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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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當天晚上也可開船。然於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

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

因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可證明油品

是污髒的，這種情形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被上訴人公司

知悉淨油機故障，並未指示更換淨油機；而且，過濾棉之濾

網也是不能清洗，只能換新，被上訴人公司也沒有相當備用

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讓上訴人可隨時指揮船員更換濾網，被

上訴人公司僅只是想依靠上訴人指揮船員清洗的工作，公司

對於油品的淨油、清潔的配合措施之程度，顯然是有所不

足。而本案在淨油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情況

下，被上訴人公司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尚難認為是

因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而所導致之結果。而

且，本件停俥事故乃是因為油路不順而停俥，縱然因上訴人

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

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

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

而失去動力，也是一般的輕微疏失而已，尚難認為上訴人是

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並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因

此，被上訴人尚不得以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

為由，而主張終止僱傭契約。

(二)次按，船員法第20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

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第3項規定：「雇用人

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於111年9月9日

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經過一個多月以後，才由被上訴人

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

僱傭契約。既未曾以書面通知上訴人，而且也已經逾30日之

除斥期間。因此，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

違反船員法第20條第2項所定「應以書面通知船員」及第3項

　　所定除斥期間即「三十日內」的規定，應屬無效。

二、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上訴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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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

僱傭契約，為有效：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反面解釋，船員對於所擔任

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雇用人

依前述規定終止僱傭契約，並無必須以書面通知，而且也無

30日除斥期間之限制。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

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明知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

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卻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

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

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

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雖然僅是一般

的輕微疏失，但此種不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

配合的消極作為，對於主管機艙航行安全的輪機長工作而

言，則顯有不能勝任之虞。

(三)次查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

不能勝任」時，非但僅指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即怠忽所擔

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或違反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亦屬之。查被上訴人主張本件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之

　　事故，經維修廠商來查驗的結果，是上訴人怠忽職守造成的

云云，雖因未具體舉證而難以完全盡信。然查，本件上訴人

也是援引船員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資遣費，亦即，上訴人也不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之事實。

因此，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的規定，主張

本件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

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乃為有效。

三、本件被上訴人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依船員第22條

第2項及第4項的規定，應該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

66,667元：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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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

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

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

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件上訴人任職期間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

　　，合計1年又15天。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被上訴人

終止僱傭契約，應於二十日前預告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

在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於經過一個多月

以後，在111年10月28日前【註：至於幾天前不詳；參本院

卷第173頁】，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

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顯然，被上訴人是

未經相當的預告期間，即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

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而

免除輪機長之職務。因此，本件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4項的

規定，被上訴人公司應給付上訴人預告期間之薪資。又查，

上訴人每月工資10萬元，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為66,667元

【計算式：100,000元×20/30＝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因此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

66,6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

(一)本件被上訴人是依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終止僱傭

契約，因此，被上訴人應依船員法第39條的規定發給上訴人

平均薪資三個月的資遣費。

(二)又查，上訴人平均每月工資為10萬元，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

合計3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3個月＝300,000

元】。因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

合計3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為無理由：

(一)按年終獎金屬恩惠性質。勞動基準法第29條固規定：「事業

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

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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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惟查，勞動基準法於73年7月30

日制定公布後；船員法嗣後於88年6月23日制定公布，並自

公布日起施行。因船員法是屬於特別法及後法，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本件兩造間之法律關係應適用

船員法，並無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適用。因此，上訴人所主張

之年終獎金，必須在兩造契約中已經有明訂數額及計算方式

　　，法院始能命被上訴人依照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具體數額的

　　年終獎金。

(二)次查，被上訴人方面在本院審理中雖然有提出船員定期僱傭

契約範本，在第十一條記載特別獎金：包括特別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非固定加班費、年終獎金及因雇用人營運上獲利而

發給之獎金等文字。惟查，上述書面契約，乃是被上訴人為

應付港務局之要求而提供的書面契約，上面記載上訴人待遇

之薪資：肆萬元；津貼：貳仟元；伙食費每日210元，合計

未超過上訴人實際薪資的二分之一。上述書面記載內容，與

兩造實際上約定上訴人之待遇每個月10萬元，顯然不符合。

因此，上述書面，並非兩造真正之契約內容，上訴人不應以

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而且，上訴人如果真的要以之作為

請求給付之憑據者，則因前述所能請求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

工資及三個月資遣費，也同時就會大大減少二分之一以上，

上訴人反而是得不償失。又查，上訴人當時拿伊跟伊太太的

印章給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在剛上班的時候，

上訴人也根本不知道有上揭書面內容，是港務局說要有書面

契約才能上船，所以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才訂定

這一份的書面僱傭契約；因為依船員法規定，一定要有書面

僱傭契約，才能上船正常工作。因此，上述書面，顯然不是

兩造真正之契約，而且上述書面即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之

內容，並無明定年終獎金數額及計算方式，法院根本也無從

　　以該份契約內容命被上訴人依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多少數額

的年終獎金。

(三)本件除前述的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內容外，被上訴人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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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訴人以真正的意思合致來訂立書面契約，而且被上訴人

亦從未以口頭答應給上訴人年終獎金。因此，本件兩造間並

無應給付多少數額之年終獎金的具體約定內容存在。上訴人

主張伊在其他公司上班時都有年終獎金云云，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伊年終獎金83,333元，是援引其他公司的制度內容而為

請求，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四)復查，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惟查，船員法第37條第1項內容是

有給年休之相關規定，與年終獎金無關。因此，上訴人援引

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這

也是沒有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據上述，本件上訴人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於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及

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300,000元，合計366,667元的範圍內，

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惟上訴人逾上述範圍部分

之請求，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原審就上述

應准許上訴人請求之部分，予以駁回，尚有未洽；上訴意旨

就此部分，請求將原判決予以廢棄，屬有理由，爰應由本院

就此部分將原判決廢棄，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述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是就此部分，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勞動事

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

項、第450條、第463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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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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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晚來  


被上訴人    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炳勳  


訴訟代理人  蔡朋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13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6,667元。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二，其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上訴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證人蔡朋桀經理做偽證，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還好他有說燃油污髒時可換柴油（有地院錄音），為何燃油會污髒，因為沒有淨油機。
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長奕經理早就知道，可請求庭上傳喚第三公證單位布袋港務局，由航港局派檢查人員到長奕輪作淨油機是否可正常淨油。
三、民國111年9月9日13時36分，長奕輪在外港因擱淺，而失去動力，隨後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也於14時18分靠好碼頭，港務局管制站也監控長奕輪擱淺而管制出港，於15時36分由經理定調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由上訴人指揮外勞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於17時38分換完，等施主任帶檢查人員檢查，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也於21時45分開船。
四、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當天與船長同時走出碼頭遇到經理，經理問上訴人如何處理，上訴人回要清潔油櫃，才有9月11日清潔油櫃之圖片，證明油品是污髒的，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非如被上訴人所說數次停機，清潔濾網之事，且過濾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
五、輪機日誌：外勞只記載主機排氣溫度，而上訴人得調整排氣不超過400度；其餘除固定保養工作（如清潔濾網、加滑油、加淡水）外，其他工作多傳賴（Line）與上訴人聯繫作紀錄；如上訴狀附件3至附件6為上訴人與經理及維修廠商之聯絡，且修理單直接送到經理室。
六、經理於10月28日叫上訴人到經理室，直接說明「此次事件，讓公司損失很多，需有人負責，不是你（輪機長）就是船長，然因有停俥就是你…」，上訴人無言以對。綜合以上說明，上訴人並無過失，前項航港局檢查人員檢查濾網時，問上訴人上次何時換的，上訴人回答111年2月28日進塢時，他才放行，因過濾棉濾網一般一年換一次，至於說上訴人怠忽職守，是不實的指控。
七、並聲明：㈠廢棄原判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5萬元【註：利息部分不請求】。
乙、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對上訴人提出的Line與經理有於111年3月31日換主機缸頭、6月17日換主機油嘴、8月26日發電機淡水溫度警報不響維修等事項；查上開維修多係船長及技師向主管反應，經理主動要求上訴人始被動配合，且本件111年9月9日下午1時32分，長奕輪進布袋港航道時發生主機異常失去動力停止運轉，當時船長指示船艏下錨，上訴人前往機艙處理，恢復動力後船長指示起錨，但船舶主機停車處在進港航道指示燈主燈紅燈旁，致車葉絞斷紅燈浮燈鐵鍊受損，被上訴人公司請來維修工廠專業技師，發現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被上訴人公司遂請上訴人善盡應盡責任促其改善，但仍置諸不理。其後尚有數次在航行途中停俥，再次經由檢查確定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平日疏於基本保養與檢查，出事諉責。在111年9月9日到10月31日下船期間，數次皆因未進行基本檢查油路濾網維護清潔工作，肇致需在海上航行中，半路停俥清潔濾網再開航；被上訴人公司不得已由經理與上訴人會商，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是上訴人既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且違反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是依前揭勞動基準法規定，不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訴請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金，洵無理由，祈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答辯聲明。
四、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壹、按船員法第20條規定：「船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雇用人得終止僱傭契約：一、訂立僱傭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用人誤信而有損害之虞。二、對於雇用人、雇用人之代理人、其他共同工作人或以上人員之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恐嚇行為。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易科罰金。四、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五、故意損毀或竊取船舶設備、屬具或貨物。六、無正當理由不遵守雇用人或船長之指示上船。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雇用人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另查，船員法第22條第1、2項規定：「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用人不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船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同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雇用人未依第2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薪資」。另船員法第39條規定：「雇用人依第22條第1項、第3項但書或非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依下列規定發給資遣費。但經船員同意在原雇用人所屬船舶間調動時，不在此限︰一、按月給付報酬者，加給平均薪資三個月。二、按航次給付報酬者，發給報酬全額。三、船員在同一雇用人所屬船舶繼續工作滿三年者，除依第1款規定給付外，自第四年起每逾一年另加給平均薪資一個月，不足一年部分，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貳、經查，本件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期間，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平均工資為10萬元。上情乃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的事項，僅在於：上訴人請求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金，是否有理由？
參、次查，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約定月薪為100,000元。於111年9月9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長奕輪執行職務返回布袋港時，因主機油路不順，自動保護停俥，上訴人立即至機艙排放空氣（過濾器），放清後再次啟動主機，完成後則至駕駛台備車，船長亦立刻起錨，然船已擱淺，船長為早點脫離淺灘，因倒車不小心致螺旋槳切斷航道標示燈浮桶鐵鍊，而使葉片變形，需進塢維修，被上訴人因而請上訴人負責，並要求上訴人離職。為此，爰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及同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預告工資66,667元及年終獎金83,333元，合計450,00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肆、再查，本件上訴人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而被上訴人係經營船舶運送業務及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載明可稽（詳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因此，本件有船員法之適用。而本件就兩造主要爭執事項，本院的判斷結果如下：
一、本件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0條規定，主張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
　　終止僱傭契約，為無效：
(一)按船員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船員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必須情節重大者，雇用人始得終止僱傭契約。而查，本件被上訴人辯稱長奕輪在航行途中停俥，經檢查確定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認為上訴人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而由被上訴人公司經理對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惟查，上訴人陳稱長奕輪的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經理早就知道。因此，本件長奕輪的停俥事故雖因油路不順而停俥擱淺，然被上訴人公司也知悉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之情況，經理未指示僱工更換淨油機，致長奕輪的淨油機無法正常淨油，也是導致油路不順而停俥之重要原因。長奕輪在外港因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後，也靠好碼頭，此次停俥擱淺之原因是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來上訴人指揮更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換完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當天晚上也可開船。然於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因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可證明油品是污髒的，這種情形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被上訴人公司知悉淨油機故障，並未指示更換淨油機；而且，過濾棉之濾網也是不能清洗，只能換新，被上訴人公司也沒有相當備用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讓上訴人可隨時指揮船員更換濾網，被上訴人公司僅只是想依靠上訴人指揮船員清洗的工作，公司對於油品的淨油、清潔的配合措施之程度，顯然是有所不足。而本案在淨油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情況下，被上訴人公司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尚難認為是因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而所導致之結果。而且，本件停俥事故乃是因為油路不順而停俥，縱然因上訴人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也是一般的輕微疏失而已，尚難認為上訴人是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並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因此，被上訴人尚不得以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為由，而主張終止僱傭契約。
(二)次按，船員法第20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第3項規定：「雇用人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經過一個多月以後，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既未曾以書面通知上訴人，而且也已經逾30日之除斥期間。因此，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違反船員法第20條第2項所定「應以書面通知船員」及第3項
　　所定除斥期間即「三十日內」的規定，應屬無效。
二、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為有效：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反面解釋，船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雇用人依前述規定終止僱傭契約，並無必須以書面通知，而且也無30日除斥期間之限制。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明知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卻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雖然僅是一般的輕微疏失，但此種不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的消極作為，對於主管機艙航行安全的輪機長工作而言，則顯有不能勝任之虞。
(三)次查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非但僅指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即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或違反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查被上訴人主張本件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之
　　事故，經維修廠商來查驗的結果，是上訴人怠忽職守造成的云云，雖因未具體舉證而難以完全盡信。然查，本件上訴人也是援引船員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亦即，上訴人也不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之事實。因此，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的規定，主張本件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乃為有效。
三、本件被上訴人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依船員第22條第2項及第4項的規定，應該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件上訴人任職期間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
　　，合計1年又15天。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被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應於二十日前預告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在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於經過一個多月以後，在111年10月28日前【註：至於幾天前不詳；參本院卷第173頁】，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顯然，被上訴人是未經相當的預告期間，即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而免除輪機長之職務。因此，本件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4項的規定，被上訴人公司應給付上訴人預告期間之薪資。又查，上訴人每月工資10萬元，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為66,667元【計算式：100,000元×20/30＝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因此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66,6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
(一)本件被上訴人是依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因此，被上訴人應依船員法第39條的規定發給上訴人平均薪資三個月的資遣費。
(二)又查，上訴人平均每月工資為10萬元，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合計3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3個月＝300,000元】。因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合計3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為無理由：
(一)按年終獎金屬恩惠性質。勞動基準法第29條固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惟查，勞動基準法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後；船員法嗣後於88年6月23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起施行。因船員法是屬於特別法及後法，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本件兩造間之法律關係應適用船員法，並無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適用。因此，上訴人所主張之年終獎金，必須在兩造契約中已經有明訂數額及計算方式
　　，法院始能命被上訴人依照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具體數額的
　　年終獎金。
(二)次查，被上訴人方面在本院審理中雖然有提出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在第十一條記載特別獎金：包括特別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非固定加班費、年終獎金及因雇用人營運上獲利而發給之獎金等文字。惟查，上述書面契約，乃是被上訴人為應付港務局之要求而提供的書面契約，上面記載上訴人待遇之薪資：肆萬元；津貼：貳仟元；伙食費每日210元，合計未超過上訴人實際薪資的二分之一。上述書面記載內容，與兩造實際上約定上訴人之待遇每個月10萬元，顯然不符合。因此，上述書面，並非兩造真正之契約內容，上訴人不應以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而且，上訴人如果真的要以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者，則因前述所能請求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及三個月資遣費，也同時就會大大減少二分之一以上，上訴人反而是得不償失。又查，上訴人當時拿伊跟伊太太的印章給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在剛上班的時候，上訴人也根本不知道有上揭書面內容，是港務局說要有書面契約才能上船，所以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才訂定這一份的書面僱傭契約；因為依船員法規定，一定要有書面僱傭契約，才能上船正常工作。因此，上述書面，顯然不是兩造真正之契約，而且上述書面即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之內容，並無明定年終獎金數額及計算方式，法院根本也無從
　　以該份契約內容命被上訴人依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多少數額的年終獎金。
(三)本件除前述的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內容外，被上訴人未曾與上訴人以真正的意思合致來訂立書面契約，而且被上訴人亦從未以口頭答應給上訴人年終獎金。因此，本件兩造間並無應給付多少數額之年終獎金的具體約定內容存在。上訴人主張伊在其他公司上班時都有年終獎金云云，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年終獎金83,333元，是援引其他公司的制度內容而為請求，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四)復查，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惟查，船員法第37條第1項內容是有給年休之相關規定，與年終獎金無關。因此，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這也是沒有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據上述，本件上訴人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於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及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300,000元，合計366,667元的範圍內，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惟上訴人逾上述範圍部分之請求，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原審就上述應准許上訴人請求之部分，予以駁回，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請求將原判決予以廢棄，屬有理由，爰應由本院就此部分將原判決廢棄，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述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是就此部分，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463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晚來  

被上訴人    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炳勳  

訴訟代理人  蔡朋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
13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113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6,667元。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二，其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上訴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證人蔡朋桀經理做偽證，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還好他有說
    燃油污髒時可換柴油（有地院錄音），為何燃油會污髒，因
    為沒有淨油機。
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長奕經理早就知道，可請
    求庭上傳喚第三公證單位布袋港務局，由航港局派檢查人員
    到長奕輪作淨油機是否可正常淨油。
三、民國111年9月9日13時36分，長奕輪在外港因擱淺，而失去
    動力，隨後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也於14時18
    分靠好碼頭，港務局管制站也監控長奕輪擱淺而管制出港，
    於15時36分由經理定調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由上
    訴人指揮外勞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於17時38分換完，
    等施主任帶檢查人員檢查，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也於
    21時45分開船。
四、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
    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
    啟動而開回布袋。當天與船長同時走出碼頭遇到經理，經理
    問上訴人如何處理，上訴人回要清潔油櫃，才有9月11日清
    潔油櫃之圖片，證明油品是污髒的，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
    ，非如被上訴人所說數次停機，清潔濾網之事，且過濾棉之
    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
五、輪機日誌：外勞只記載主機排氣溫度，而上訴人得調整排氣
    不超過400度；其餘除固定保養工作（如清潔濾網、加滑油
    、加淡水）外，其他工作多傳賴（Line）與上訴人聯繫作紀
    錄；如上訴狀附件3至附件6為上訴人與經理及維修廠商之聯
    絡，且修理單直接送到經理室。
六、經理於10月28日叫上訴人到經理室，直接說明「此次事件，
    讓公司損失很多，需有人負責，不是你（輪機長）就是船長
    ，然因有停俥就是你…」，上訴人無言以對。綜合以上說明
    ，上訴人並無過失，前項航港局檢查人員檢查濾網時，問上
    訴人上次何時換的，上訴人回答111年2月28日進塢時，他才
    放行，因過濾棉濾網一般一年換一次，至於說上訴人怠忽職
    守，是不實的指控。
七、並聲明：㈠廢棄原判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
    同）45萬元【註：利息部分不請求】。
乙、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對上訴人提出的Line與經理有於111年3月31日換主機缸頭、
    6月17日換主機油嘴、8月26日發電機淡水溫度警報不響維修
    等事項；查上開維修多係船長及技師向主管反應，經理主動
    要求上訴人始被動配合，且本件111年9月9日下午1時32分，
    長奕輪進布袋港航道時發生主機異常失去動力停止運轉，當
    時船長指示船艏下錨，上訴人前往機艙處理，恢復動力後船
    長指示起錨，但船舶主機停車處在進港航道指示燈主燈紅燈
    旁，致車葉絞斷紅燈浮燈鐵鍊受損，被上訴人公司請來維修
    工廠專業技師，發現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被上訴
    人公司遂請上訴人善盡應盡責任促其改善，但仍置諸不理。
    其後尚有數次在航行途中停俥，再次經由檢查確定是清潔工
    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
    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平日疏於基本保養與檢查，
    出事諉責。在111年9月9日到10月31日下船期間，數次皆因
    未進行基本檢查油路濾網維護清潔工作，肇致需在海上航行
    中，半路停俥清潔濾網再開航；被上訴人公司不得已由經理
    與上訴人會商，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
    8日下船。是上訴人既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且
    違反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是依前揭勞動基準法規定，不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訴請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
    金，洵無理由，祈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答辯聲明。
四、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壹、按船員法第20條規定：「船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雇用人得
    終止僱傭契約：一、訂立僱傭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
    雇用人誤信而有損害之虞。二、對於雇用人、雇用人之代理
    人、其他共同工作人或以上人員之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
    侮辱、恐嚇行為。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
    諭知緩刑或易科罰金。四、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
    情節重大。五、故意損毀或竊取船舶設備、屬具或貨物。六
    、無正當理由不遵守雇用人或船長之指示上船。雇用人依前
    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雇用人依第1
    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
    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另查，船員法第22條
    第1、2項規定：「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用人不得預告終
    止僱傭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
    ，有減少船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對於
    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
    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
    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
    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同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雇用人未
    依第2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薪
    資」。另船員法第39條規定：「雇用人依第22條第1項、第3
    項但書或非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依下列
    規定發給資遣費。但經船員同意在原雇用人所屬船舶間調動
    時，不在此限︰一、按月給付報酬者，加給平均薪資三個月
    。二、按航次給付報酬者，發給報酬全額。三、船員在同一
    雇用人所屬船舶繼續工作滿三年者，除依第1款規定給付外
    ，自第四年起每逾一年另加給平均薪資一個月，不足一年部
    分，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貳、經查，本件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
    期間，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平均工資
    為10萬元。上情乃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
    的事項，僅在於：上訴人請求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
    獎金，是否有理由？
參、次查，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自110年10月13日起
    至111年10月28日止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約定月薪
    為100,000元。於111年9月9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長奕輪執
    行職務返回布袋港時，因主機油路不順，自動保護停俥，上
    訴人立即至機艙排放空氣（過濾器），放清後再次啟動主機
    ，完成後則至駕駛台備車，船長亦立刻起錨，然船已擱淺，
    船長為早點脫離淺灘，因倒車不小心致螺旋槳切斷航道標示
    燈浮桶鐵鍊，而使葉片變形，需進塢維修，被上訴人因而請
    上訴人負責，並要求上訴人離職。為此，爰依據船員法第22
    條、第39條規定及同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預告工資66,667元及年終獎金8
    3,333元，合計450,00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肆、再查，本件上訴人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而被上訴人
    係經營船舶運送業務及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有股
    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載明可稽（詳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
    。因此，本件有船員法之適用。而本件就兩造主要爭執事項
    ，本院的判斷結果如下：
一、本件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0條規定，主張上訴人違反僱傭
    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
　　終止僱傭契約，為無效：
(一)按船員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船員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
    工作守則，必須情節重大者，雇用人始得終止僱傭契約。而
    查，本件被上訴人辯稱長奕輪在航行途中停俥，經檢查確定
    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認為上訴人最基本濾網維護
    工作都未進行，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對於所擔任
    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而由被上訴人公司經理對上訴人表示
    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惟查，上
    訴人陳稱長奕輪的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而關於淨油機長期
    故障，不能修理，經理早就知道。因此，本件長奕輪的停俥
    事故雖因油路不順而停俥擱淺，然被上訴人公司也知悉淨油
    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之情況，經理未指示僱工更換淨油機
    ，致長奕輪的淨油機無法正常淨油，也是導致油路不順而停
    俥之重要原因。長奕輪在外港因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上訴
    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後，也靠好碼頭，此次停俥擱
    淺之原因是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來上訴人指揮更
    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換完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
    當天晚上也可開船。然於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
    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因B油
    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可證明油品是污髒
    的，這種情形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被上訴人公司知悉淨
    油機故障，並未指示更換淨油機；而且，過濾棉之濾網也是
    不能清洗，只能換新，被上訴人公司也沒有相當備用數量的
    全新過濾棉網讓上訴人可隨時指揮船員更換濾網，被上訴人
    公司僅只是想依靠上訴人指揮船員清洗的工作，公司對於油
    品的淨油、清潔的配合措施之程度，顯然是有所不足。而本
    案在淨油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情況下，被上
    訴人公司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尚難認為是因上訴人
    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而所導致之結果。而且，本件
    停俥事故乃是因為油路不順而停俥，縱然因上訴人未主動要
    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
    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
    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
    力，也是一般的輕微疏失而已，尚難認為上訴人是違反僱傭
    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並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因此，被上
    訴人尚不得以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為由，而
    主張終止僱傭契約。
(二)次按，船員法第20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
    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第3項規定：「雇用人
    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於111年9月9日發
    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經過一個多月以後，才由被上訴人長
    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
    傭契約。既未曾以書面通知上訴人，而且也已經逾30日之除
    斥期間。因此，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違
    反船員法第20條第2項所定「應以書面通知船員」及第3項
　　所定除斥期間即「三十日內」的規定，應屬無效。
二、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上訴人對
    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
    僱傭契約，為有效：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反面解釋，船員對於所擔任
    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雇用人
    依前述規定終止僱傭契約，並無必須以書面通知，而且也無
    30日除斥期間之限制。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
    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明知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
    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卻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
    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
    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
    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雖然僅是一般
    的輕微疏失，但此種不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
    配合的消極作為，對於主管機艙航行安全的輪機長工作而言
    ，則顯有不能勝任之虞。
(三)次查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
    不能勝任」時，非但僅指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即怠忽所擔
    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或違反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亦屬之。查被上訴人主張本件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之
　　事故，經維修廠商來查驗的結果，是上訴人怠忽職守造成的
    云云，雖因未具體舉證而難以完全盡信。然查，本件上訴人
    也是援引船員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資遣費，亦即，上訴人也不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之事實。
    因此，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的規定，主張
    本件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
    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乃為有效。
三、本件被上訴人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依船員第22條
    第2項及第4項的規定，應該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
    66,667元：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
    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
    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
    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
    ，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件上訴人任職期間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
　　，合計1年又15天。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被上訴人
    終止僱傭契約，應於二十日前預告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
    在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於經過一個多月
    以後，在111年10月28日前【註：至於幾天前不詳；參本院
    卷第173頁】，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
    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顯然，被上訴人是
    未經相當的預告期間，即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
    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而
    免除輪機長之職務。因此，本件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4項的
    規定，被上訴人公司應給付上訴人預告期間之薪資。又查，
    上訴人每月工資10萬元，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為66,667元【
    計算式：100,000元×20/30＝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因此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66,667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
(一)本件被上訴人是依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終止僱傭
    契約，因此，被上訴人應依船員法第39條的規定發給上訴人
    平均薪資三個月的資遣費。
(二)又查，上訴人平均每月工資為10萬元，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
    合計3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3個月＝300,000元】。
    因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合計30
    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為無理由：
(一)按年終獎金屬恩惠性質。勞動基準法第29條固規定：「事業
    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
    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
    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惟查，勞動基準法於73年7月30
    日制定公布後；船員法嗣後於88年6月23日制定公布，並自
    公布日起施行。因船員法是屬於特別法及後法，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本件兩造間之法律關係應適用
    船員法，並無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適用。因此，上訴人所主張
    之年終獎金，必須在兩造契約中已經有明訂數額及計算方式
　　，法院始能命被上訴人依照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具體數額的
　　年終獎金。
(二)次查，被上訴人方面在本院審理中雖然有提出船員定期僱傭
    契約範本，在第十一條記載特別獎金：包括特別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非固定加班費、年終獎金及因雇用人營運上獲利而
    發給之獎金等文字。惟查，上述書面契約，乃是被上訴人為
    應付港務局之要求而提供的書面契約，上面記載上訴人待遇
    之薪資：肆萬元；津貼：貳仟元；伙食費每日210元，合計
    未超過上訴人實際薪資的二分之一。上述書面記載內容，與
    兩造實際上約定上訴人之待遇每個月10萬元，顯然不符合。
    因此，上述書面，並非兩造真正之契約內容，上訴人不應以
    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而且，上訴人如果真的要以之作為
    請求給付之憑據者，則因前述所能請求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
    工資及三個月資遣費，也同時就會大大減少二分之一以上，
    上訴人反而是得不償失。又查，上訴人當時拿伊跟伊太太的
    印章給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在剛上班的時候，
    上訴人也根本不知道有上揭書面內容，是港務局說要有書面
    契約才能上船，所以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才訂定
    這一份的書面僱傭契約；因為依船員法規定，一定要有書面
    僱傭契約，才能上船正常工作。因此，上述書面，顯然不是
    兩造真正之契約，而且上述書面即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之
    內容，並無明定年終獎金數額及計算方式，法院根本也無從
　　以該份契約內容命被上訴人依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多少數額
    的年終獎金。
(三)本件除前述的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內容外，被上訴人未曾
    與上訴人以真正的意思合致來訂立書面契約，而且被上訴人
    亦從未以口頭答應給上訴人年終獎金。因此，本件兩造間並
    無應給付多少數額之年終獎金的具體約定內容存在。上訴人
    主張伊在其他公司上班時都有年終獎金云云，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伊年終獎金83,333元，是援引其他公司的制度內容而為
    請求，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四)復查，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惟查，船員法第37條第1項內容是
    有給年休之相關規定，與年終獎金無關。因此，上訴人援引
    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這
    也是沒有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據上述，本件上訴人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於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及
    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300,000元，合計366,667元的範圍內，
    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惟上訴人逾上述範圍部分
    之請求，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原審就上述
    應准許上訴人請求之部分，予以駁回，尚有未洽；上訴意旨
    就此部分，請求將原判決予以廢棄，屬有理由，爰應由本院
    就此部分將原判決廢棄，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述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是就此部分，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勞動事
    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
    、第450條、第463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晚來  

被上訴人    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炳勳  

訴訟代理人  蔡朋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13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6,667元。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二，其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上訴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證人蔡朋桀經理做偽證，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還好他有說燃油污髒時可換柴油（有地院錄音），為何燃油會污髒，因為沒有淨油機。
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長奕經理早就知道，可請求庭上傳喚第三公證單位布袋港務局，由航港局派檢查人員到長奕輪作淨油機是否可正常淨油。
三、民國111年9月9日13時36分，長奕輪在外港因擱淺，而失去動力，隨後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也於14時18分靠好碼頭，港務局管制站也監控長奕輪擱淺而管制出港，於15時36分由經理定調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由上訴人指揮外勞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於17時38分換完，等施主任帶檢查人員檢查，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也於21時45分開船。
四、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當天與船長同時走出碼頭遇到經理，經理問上訴人如何處理，上訴人回要清潔油櫃，才有9月11日清潔油櫃之圖片，證明油品是污髒的，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非如被上訴人所說數次停機，清潔濾網之事，且過濾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
五、輪機日誌：外勞只記載主機排氣溫度，而上訴人得調整排氣不超過400度；其餘除固定保養工作（如清潔濾網、加滑油、加淡水）外，其他工作多傳賴（Line）與上訴人聯繫作紀錄；如上訴狀附件3至附件6為上訴人與經理及維修廠商之聯絡，且修理單直接送到經理室。
六、經理於10月28日叫上訴人到經理室，直接說明「此次事件，讓公司損失很多，需有人負責，不是你（輪機長）就是船長，然因有停俥就是你…」，上訴人無言以對。綜合以上說明，上訴人並無過失，前項航港局檢查人員檢查濾網時，問上訴人上次何時換的，上訴人回答111年2月28日進塢時，他才放行，因過濾棉濾網一般一年換一次，至於說上訴人怠忽職守，是不實的指控。
七、並聲明：㈠廢棄原判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5萬元【註：利息部分不請求】。
乙、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並補稱：　　
一、對上訴人提出的Line與經理有於111年3月31日換主機缸頭、6月17日換主機油嘴、8月26日發電機淡水溫度警報不響維修等事項；查上開維修多係船長及技師向主管反應，經理主動要求上訴人始被動配合，且本件111年9月9日下午1時32分，長奕輪進布袋港航道時發生主機異常失去動力停止運轉，當時船長指示船艏下錨，上訴人前往機艙處理，恢復動力後船長指示起錨，但船舶主機停車處在進港航道指示燈主燈紅燈旁，致車葉絞斷紅燈浮燈鐵鍊受損，被上訴人公司請來維修工廠專業技師，發現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被上訴人公司遂請上訴人善盡應盡責任促其改善，但仍置諸不理。其後尚有數次在航行途中停俥，再次經由檢查確定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平日疏於基本保養與檢查，出事諉責。在111年9月9日到10月31日下船期間，數次皆因未進行基本檢查油路濾網維護清潔工作，肇致需在海上航行中，半路停俥清潔濾網再開航；被上訴人公司不得已由經理與上訴人會商，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是上訴人既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且違反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是依前揭勞動基準法規定，不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訴請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金，洵無理由，祈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答辯聲明。
四、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壹、按船員法第20條規定：「船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雇用人得終止僱傭契約：一、訂立僱傭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用人誤信而有損害之虞。二、對於雇用人、雇用人之代理人、其他共同工作人或以上人員之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恐嚇行為。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易科罰金。四、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五、故意損毀或竊取船舶設備、屬具或貨物。六、無正當理由不遵守雇用人或船長之指示上船。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雇用人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另查，船員法第22條第1、2項規定：「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用人不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船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同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雇用人未依第2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薪資」。另船員法第39條規定：「雇用人依第22條第1項、第3項但書或非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依下列規定發給資遣費。但經船員同意在原雇用人所屬船舶間調動時，不在此限︰一、按月給付報酬者，加給平均薪資三個月。二、按航次給付報酬者，發給報酬全額。三、船員在同一雇用人所屬船舶繼續工作滿三年者，除依第1款規定給付外，自第四年起每逾一年另加給平均薪資一個月，不足一年部分，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貳、經查，本件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期間，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平均工資為10萬元。上情乃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的事項，僅在於：上訴人請求預告期間工資、資遣費及年終獎金，是否有理由？
參、次查，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約定月薪為100,000元。於111年9月9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長奕輪執行職務返回布袋港時，因主機油路不順，自動保護停俥，上訴人立即至機艙排放空氣（過濾器），放清後再次啟動主機，完成後則至駕駛台備車，船長亦立刻起錨，然船已擱淺，船長為早點脫離淺灘，因倒車不小心致螺旋槳切斷航道標示燈浮桶鐵鍊，而使葉片變形，需進塢維修，被上訴人因而請上訴人負責，並要求上訴人離職。為此，爰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及同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預告工資66,667元及年終獎金83,333元，合計450,00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肆、再查，本件上訴人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輪機長，而被上訴人係經營船舶運送業務及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載明可稽（詳原審卷一第33至37頁）。因此，本件有船員法之適用。而本件就兩造主要爭執事項，本院的判斷結果如下：
一、本件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0條規定，主張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情節重大，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
　　終止僱傭契約，為無效：
(一)按船員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船員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必須情節重大者，雇用人始得終止僱傭契約。而查，本件被上訴人辯稱長奕輪在航行途中停俥，經檢查確定是清潔工作未做導致油路不順，認為上訴人最基本濾網維護工作都未進行，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對於所擔任輪機長工作不能勝任，而由被上訴人公司經理對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惟查，上訴人陳稱長奕輪的淨油機早就不能使用，而關於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經理早就知道。因此，本件長奕輪的停俥事故雖因油路不順而停俥擱淺，然被上訴人公司也知悉淨油機長期故障，不能修理之情況，經理未指示僱工更換淨油機，致長奕輪的淨油機無法正常淨油，也是導致油路不順而停俥之重要原因。長奕輪在外港因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上訴人排除停俥因素再次啟動主機後，也靠好碼頭，此次停俥擱淺之原因是油路不順保護裝置跳起來，而後來上訴人指揮更換濾網，維修廠商也協助，換完檢查完後信號台解除管制，當天晚上也可開船。然於隔天9月10日由龍門港於9時55分開出，10時20分換B油卻於10時30分再次失去動力，確定因B油污髒，再換回柴油重新啟動而開回布袋，可證明油品是污髒的，這種情形也說明淨油機之重要性。被上訴人公司知悉淨油機故障，並未指示更換淨油機；而且，過濾棉之濾網也是不能清洗，只能換新，被上訴人公司也沒有相當備用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讓上訴人可隨時指揮船員更換濾網，被上訴人公司僅只是想依靠上訴人指揮船員清洗的工作，公司對於油品的淨油、清潔的配合措施之程度，顯然是有所不足。而本案在淨油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情況下，被上訴人公司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尚難認為是因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而所導致之結果。而且，本件停俥事故乃是因為油路不順而停俥，縱然因上訴人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也是一般的輕微疏失而已，尚難認為上訴人是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並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因此，被上訴人尚不得以上訴人違反僱傭契約或船員工作守則為由，而主張終止僱傭契約。
(二)次按，船員法第20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船員」；第3項規定：「雇用人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經過一個多月以後，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既未曾以書面通知上訴人，而且也已經逾30日之除斥期間。因此，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違反船員法第20條第2項所定「應以書面通知船員」及第3項
　　所定除斥期間即「三十日內」的規定，應屬無效。
二、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為有效：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反面解釋，船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用人得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雇用人依前述規定終止僱傭契約，並無必須以書面通知，而且也無30日除斥期間之限制。
(二)按航行安全需船長、輪機長與船員共同盡責與維護，輪機長則主管機艙航行安全；惟上訴人明知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不能清洗只能換新，卻未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更換淨油機及準備相當數量的全新過濾棉網作為備用，致在於淨油機長期故障、過濾棉之濾網無法完全清洗的情況下，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雖然僅是一般的輕微疏失，但此種不主動要求或催促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配合的消極作為，對於主管機艙航行安全的輪機長工作而言，則顯有不能勝任之虞。
(三)次查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非但僅指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即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或違反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查被上訴人主張本件長奕輪停俥擱淺而失去動力之
　　事故，經維修廠商來查驗的結果，是上訴人怠忽職守造成的云云，雖因未具體舉證而難以完全盡信。然查，本件上訴人也是援引船員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亦即，上訴人也不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之事實。因此，被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的規定，主張本件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所為之終止僱傭契約，乃為有效。
三、本件被上訴人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依船員第22條第2項及第4項的規定，應該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
(一)按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雇用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其預告期間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二)本件上訴人任職期間自110年10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8日止
　　，合計1年又15天。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被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應於二十日前預告之。而查，本件上訴人是在於111年9月9日發生停俥擱淺事故之後，於經過一個多月以後，在111年10月28日前【註：至於幾天前不詳；參本院卷第173頁】，才由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蔡朋桀以口頭告知上訴人終止僱傭契約。顯然，被上訴人是未經相當的預告期間，即主張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而終止僱傭契約，請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下船，而免除輪機長之職務。因此，本件依照船員法第22條第4項的規定，被上訴人公司應給付上訴人預告期間之薪資。又查，上訴人每月工資10萬元，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為66,667元【計算式：100,000元×20/30＝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因此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66,6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00,000元：
(一)本件被上訴人是依船員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終止僱傭契約，因此，被上訴人應依船員法第39條的規定發給上訴人平均薪資三個月的資遣費。
(二)又查，上訴人平均每月工資為10萬元，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合計3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3個月＝300,000元】。因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合計3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為無理由：
(一)按年終獎金屬恩惠性質。勞動基準法第29條固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惟查，勞動基準法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後；船員法嗣後於88年6月23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起施行。因船員法是屬於特別法及後法，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本件兩造間之法律關係應適用船員法，並無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適用。因此，上訴人所主張之年終獎金，必須在兩造契約中已經有明訂數額及計算方式
　　，法院始能命被上訴人依照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具體數額的
　　年終獎金。
(二)次查，被上訴人方面在本院審理中雖然有提出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在第十一條記載特別獎金：包括特別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非固定加班費、年終獎金及因雇用人營運上獲利而發給之獎金等文字。惟查，上述書面契約，乃是被上訴人為應付港務局之要求而提供的書面契約，上面記載上訴人待遇之薪資：肆萬元；津貼：貳仟元；伙食費每日210元，合計未超過上訴人實際薪資的二分之一。上述書面記載內容，與兩造實際上約定上訴人之待遇每個月10萬元，顯然不符合。因此，上述書面，並非兩造真正之契約內容，上訴人不應以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而且，上訴人如果真的要以之作為請求給付之憑據者，則因前述所能請求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及三個月資遣費，也同時就會大大減少二分之一以上，上訴人反而是得不償失。又查，上訴人當時拿伊跟伊太太的印章給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在剛上班的時候，上訴人也根本不知道有上揭書面內容，是港務局說要有書面契約才能上船，所以被上訴人長奕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才訂定這一份的書面僱傭契約；因為依船員法規定，一定要有書面僱傭契約，才能上船正常工作。因此，上述書面，顯然不是兩造真正之契約，而且上述書面即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之內容，並無明定年終獎金數額及計算方式，法院根本也無從
　　以該份契約內容命被上訴人依契約內容給與上訴人多少數額的年終獎金。
(三)本件除前述的船員定期僱傭契約範本內容外，被上訴人未曾與上訴人以真正的意思合致來訂立書面契約，而且被上訴人亦從未以口頭答應給上訴人年終獎金。因此，本件兩造間並無應給付多少數額之年終獎金的具體約定內容存在。上訴人主張伊在其他公司上班時都有年終獎金云云，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年終獎金83,333元，是援引其他公司的制度內容而為請求，於法無據，為無理由。
(四)復查，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83,333元。惟查，船員法第37條第1項內容是有給年休之相關規定，與年終獎金無關。因此，上訴人援引船員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年終獎金，這也是沒有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據上述，本件上訴人依據船員法第22條、第39條規定，於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日預告期間之薪資66,667元及三個月薪資的資遣費300,000元，合計366,667元的範圍內，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惟上訴人逾上述範圍部分之請求，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原審就上述應准許上訴人請求之部分，予以駁回，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請求將原判決予以廢棄，屬有理由，爰應由本院就此部分將原判決廢棄，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述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是就此部分，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463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